
《 2013 年印花稅 (修訂 )條例草案》  
 

政府當局對梁繼昌議員和涂謹申議員提出的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的回應  

 
 
   本文件旨在回應立法會秘書處夾附於 2014 年 5 月

26 日的信件中，由梁繼昌議員和涂謹申議員提出的委員會審

議 階 段 修 正 案 擬 稿 (“ 修 正 案 ”)( 分 別 載 於 立 法 會

CB(1)1496/13-14(02)及 (03)號文件 )。  
 
 
梁繼昌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2.   梁繼昌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旨在為香港註冊的公

司 (“香港公司 ”)或香港永久性居民購置的非住宅物業提供退

回稅款的機制。按照建議的退回稅款機制，只要香港公司或

香港永久性居民在購置有關非住宅物業的日期起不少於兩

年內 (“相關時期＂ )，純為在港經營生意、專業或業務的用

途 (但不包括出租或分租及以租約或租賃形式分租處所 )而持

續使用該非住宅物業，並在相關時期屆滿後不多於兩年內向

稅務局提出退款申請，稅務局便會就新置的非住宅物業退回

新舊稅率差額的從價印花稅稅款。此外，建議的機制訂明，

若申請人在提交退款申請日期後的六個月內停止於該非住

宅物業營運其生意、專業或業務，該申請人有責任於停止營

運的日期起三十天內將已退回稅款償還給稅務局。  
 
 
政策目標  
 
3.   政府推出樓市需求管理措施的政策目標，是從管

理需求著手，即時冷卻住宅和非住宅物業市場的熾熱情況，

扭轉樓價只升不跌的市場預期。為達到即時冷卻的目標，我

們針對樓市當前的情況，倍增從價印花稅的稅率，有關調整

同時適用於住宅和非住宅物業。  
 
4.  此外，我們也建議提前徵收非住宅物業交易從價

印花稅的時間，由現時在訂立售賣轉易契時徵收，改為在簽

訂買賣協議時徵收。這項建議的改動屬長久措施，目的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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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安排與住宅物業交易的現行安排一致。而增加從價印花

稅稅率和提前徵收非住宅物業交易從價印花稅的時間，乃相

輔相成的措施，可望防止住宅物業市場的熾熱投機或投資活

動轉移至非住宅物業市場，為非住宅物業市場起即時降溫作

用。  
 
5.  由客觀數據顯示，寫字樓及分層工廠大廈售價的

平均每月升幅，由 2013 年首兩個月的 2.6%及 4.1%，明顯減

至 2013 年 3 月至 2014 年 3 月期間的平均每月 0.3%及 0.1%。
而零售舖位的售價，在 2013 年首兩個月平均每月上升 1.9%，

在 2013 年 3 月至 2014 年 3 月期間則幾無變動。同期，零售

舖位、寫字樓及分層工廠大廈租金的平均每月升幅持續放

緩，以零售舖位為例，升幅由 0.7%下降至 0.4%，對比 2012
年的全年平均每月上升 1.0%尤為明顯。  
 
6.  梁議員的修正案與政府的政策目標並不一致。若

採納有關的修正案在相關時期後退回稅款，不論是建議的兩

年期或任何一個指定的時期，恐怕會向市場傳遞有關非住宅

物業在期滿後即可獲“解凍＂的信息，刺激市場對非住宅物

業需求，這將影響措施的效果。同時，若容許「公司」退回

印花稅，亦會造成極難堵塞的漏洞。這是因為任何人士均可

透過股權轉讓，購入香港公司的全部股權，從而直接擁有該

公司名下的非住宅物業，並可在相關時期後獲退回稅款，削

弱措施的效力。  
 
7.  有關的建議規定香港公司或香港永久性居民，必

須純為在港經營生意、專業或業務的用途而持續在指定期限

內使用該非住宅物業。從政策角度而言，我們認為有關的安

排將會對印花稅制度作出根本性的改變，因為我們過去只會

按物業轉讓文書而徵收印花稅，不會考究物業的用途。此

外，為處理有關退稅的申請，稅務局須要審視每宗申請，核

實每一個案的相關事實是否符合退稅的條件，方可安排有關

退款。為此，稅務局將需要動用額外資源，以應付行政上的

需要。儘管有關的建議規定，若申請人於指明時期內在該非

住宅物業停止營運其生意、專業或業務，便有責任將已退回

稅款償還給稅務局，但就如何確保有效收回稅款，將會在執

行上遇到極大困難，因為稅務局實難在接獲每宗退稅申請的

六個月內，持續監察申請人是否在該非住宅物業繼續營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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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專業或業務。換句話說，有關的建議形同虛設。  
 
8.  總的而言，政府推出的需求管理措施有效應對物

業市場的過熱情況，符合我們的政策目標。雖然措施已初見

成效，但在市場前景仍然存在不明朗，加上樓宇供應仍然偏

緊的情況下，我們認為現時仍有必要維持措施。為確保措施

的成效，防止熾熱的情況蔓延至非住宅物業市場，政府不擬

對非住宅物業交易作出任何形式的豁免。  
 
9.  我們明白措施對工商企業造成不便，但這是在非

常情況下引入的非常措施，目的是避免物業市場的大幅波動

影響宏觀經濟及金融穩定。政府有必要從需求管理著手，以

減低非住宅物業市場亢奮和對金融穩定可能造成的風險。我

們認為，本地企業及外資公司最終會受惠於一個擁有穩步發

展的物業市場的營商環境。因此，政府對有關的修正案不表

認同。  
 
 
涂謹申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10.  涂謹申議員提出的修正案，現概述如下：  
 

(一 ) 建議修訂條例草案第 9 條，規定未成年人士的受託

人或監護人須為該未成年人士的近親或由法庭所

任命的人士，而精神上無行為能力人士的受託人或

監護人須是根據《精神健康條例》(第 136 章 )或由

法庭所任命的人士；及  
 
(二 ) 建議豁免慈善團體繳付雙倍從價印花稅。  

 
 
未成年和精神上無行為能力人士的受託人或監護人  
 
11.  鑑於未成年或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香港永久性居

民沒有能力簽訂具法律約束力的協議，在獲得住宅物業時有

實際需要由其他人代其行事，條例草案建議，買家或承讓人

如只是在交易中擔任未成年或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香港永

久性居民的受託人或監護人，應按舊有的從價印花稅稅率繳

付稅款，但該名未成年或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人士不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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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任何其他住宅物業的實益擁有人。  
 
12.  為處理豁免雙倍從價印花稅的申請，稅務局會要

求代表未成年或精神上無行為能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行事

的買家提供書面證明。有關買家須提交相關證明文件，例如

出世紙、根據《未成年人監護條例》(第 13 章 )委任監護人的

文書、有效及具法律約束力的委託書、根據《精神健康條例》

（第 136 章）作出的法院命令或監護令等，以證明其在相關

交易中的監護人或受託人身分。因應實際情況，稅務局亦會

要求該人或聲稱受益人提交證據，例如購買物業的資金來源

的文件，其他可證實該人或聲稱受益人在相關交易中的身分

的證明文件等，以考慮是否接納聲稱受益人才是物業的實益

擁有人。  
 
13.  涂議員的修正案會對部分精神上無行為能力人士

造成不便。舉例而言，在條例草案下，精神上無行為能力人

士的自然監護人（例如未成年人的父母）可以代有關精神上

無行為能力人士購買住宅物業而毋須繳付雙倍從價印花

稅。然而，於涂議員的修正案下，有關人士必須先根據《精

神健康條例》或以其他方式獲法庭作出任命，方可毋須繳付

雙倍從價印花稅。  
 
14.  整體而言，我們認為條例草案就未成年和精神上

無行為能力人士的豁免安排恰當。因此，我們對有關的修正

案不表認同。  
 
  
對慈善團體的豁免  
 
15. 正如政府於《2012 年印花稅（修訂）條例草案》委員

會會議上解釋，《稅務條例》第 88 條訂明只有慈善團體就其

營運符合該條例下規定的慈善業務（即該業務是在實際貫徹

該機構明文規定的慈善宗旨時經營的；或主要是由該慈善團

體的受益人進行的）所獲得的利潤，方可獲豁免繳交利得

稅。該條例並不禁止慈善團體從事與其慈善目的無關的業

務；但從該等業務所得的利潤仍須繳交利得稅。經參考現有

在從價印花稅、額外印花稅及買家印花稅下的安排，並考慮

推出雙倍從價印花稅措施的政策原意，我們不擬於本條例草

案下豁免慈善團體購置物業時繳交雙倍從價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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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16.  正如政府早前多番指出，政府必定會繼續密切監

察物業市場的情況及外圍環境因素的變化，採取適當的措

施，包括適時調整措施的力度，以確保樓市健康平穩發展。

為此，政府承諾會在立法會通過條例之後一年內進行檢討，

並向立法會作出匯報。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014 年 5 月  


